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

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审慎的态度，对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

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

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与募投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  

二、关于使用基本户及一般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经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使用基本户及一般户支付募

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薪酬发放的合规性，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基本户及一般户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关于聘任廖高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审议、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教育背景、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廖高兵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

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聘任廖高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 

 

                                                                       

卢周广                      陈实强                       田卫东    

 

 

 

 

 

时间:2023年 3月 1日 


